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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祭祀類型談東周的祭祖齋戒日程* 

  鄭雯馨 

摘 要 

本文從常祀、因祭的類型角度，探討東周祭祀祖先的齋戒日程，嘗試

分梳歷代對《儀禮》士、大夫齋戒日程的爭議，並對照戰國楚簡的齋戒日

數及其可能具有的意義。文中依序討論天子、諸侯、士、大夫宗廟常祀的

齋戒進程與日數，得出從天子至士的宗廟常祀通行十日齋戒。繼而基於前

賢的研究成果，觀察傳世文獻中因祭祖先的齋戒情形，並在此背景下，說

明戰國楚簡中的禱祠齋戒日數不等，乃因祭性質使然，與傳世文獻相應。

最後討論常祀、禱祠祖先齋戒日程的異同與可能具有的意義。禱祠在卜筮

日、齋戒、祭祀的先後順序，與筮日禮之次日進行齋戒等，同於常祀。卜

筮日禮與祭日的天干不同、齋戒未足十日則異於常祀。上述研究將有助於

釐清齋戒日程爭議與戰國楚簡禱祠齋戒的定位。 

關鍵詞：齋戒、戒宿、廟祭、禱祠、楚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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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Zhai-Jie Process in Eastern Zhou 
From the Kinds of Ancestor Worship 

 Jeng Wen-sh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Zhai-Jie process in Eastern Zhou Dynasty in 
terms of two types of ancestor worships: the regular and the irregular. I will 
discuss first the differences of processes for the emperor, duke, Daifu, Shi in 
regular ancestor worship, and then examples of irregular ancestor worship. In 
regular ancestor worship, the Zhai-Jie will last exactly ten days; while in 
irregular ancestor worship, it usually last less than ten days. Becaus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worship, the days of Zhai-Jie are vari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is phenomenon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dǎo (禱) in bamboo strips of Chu 
state. Finally, I will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Zhai-Jie between the regular 
worship and the irregular worship in the hope of clarify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Zhai-Jie in Eastern Zhou Dynasty. 

Keywords: Zhai-Jie, precaution, ancestor worship, irregular worship, bamboo 

strips of Chu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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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祭祀，向為古之大事。祭祀前，進行齋戒，淨化身心，乃「交於神明」。1

宗廟常祀的齋戒，分為二階段：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稱戒、宿。如《禮

記•禮器》說：「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2鄭玄注： 

戒，謂散齊。宿，致齊也。（《禮記》，鄭注，卷 24，頁 467） 

〈坊記〉也說：「七日戒，三日齊。」3散齋七日稱「戒」，致齋三日稱「宿」。

然則齋戒日程何以稱為戒宿？ 
根據甲骨文，戒字為雙手持戈警戒之狀，4《說文解字》釋為「戒，警

也。持戈以戒不虞」，5以人持戈表示處於警戒狀態，慎防不測，以免除憂

患。因而復有戒除、禁止之意，如《論語•季氏》：「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6布達警戒、注意事項，則為告誡、告知等義，如《儀禮•士

冠禮》：「主人戒賓。」7據甲骨文，宿字象人睡在室內席子上，《說文解字》

釋為：「宿，止也。」8住宿停留之意，引申為隔夜的，如《毛傳》：「一宿

曰宿，再宿曰信。」9住宿停留，使人得到較長的休息時間，因而宿字又有

長久之義，如宿艾、宿舊等。 
從禮儀實踐觀之，戒為布達注意事項使人防備，當再次宣導戒命，使

戒命長久地停留在人心，使人奉行，亦可稱「宿」。此為戒、宿的基本相對

關係。在宗廟常祀，除了上述的告知宣導外，齋戒亦為戒宿的事項之一，

故時以戒宿指稱散齋、致齋的日程及其活動。據《禮記•祭義》「散齊七日

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先七日散齋、後三日致齋。七日散齋，「不

                                               
1 《禮記•祭統》，卷 49，頁 832。按：本文所引《十三經注疏》，皆據〔清〕阮元審定，

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為兼顧版面簡潔與

清晰說明，《十三經注疏》的引文將以「《書名•篇名》，卷次，頁碼」表示經文；以「《書

名•篇名》，注者或疏者，卷次，頁碼」表示注者或疏者的解釋，並附於引文後。 
2 《禮記•禮器》，卷 24，頁 467。 
3 《禮記•坊記》，卷 51，頁 869。 
4 許進雄：《簡明中國文字學》（臺北：學海出版社，2000 年），頁 234。 
5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1998 年），篇 3 上，頁 105。 
6 《論語•季氏》，卷 16，頁 149。 
7 《儀禮•士冠禮》，卷 1，頁 6。 
8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篇 7 下，頁 344。 
9 《毛詩詁訓傳•周頌•有客》，卷 19，頁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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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不聆聽音樂、不弔喪，旨在收攝徵逐聲色享受的欲望，減少情緒起伏

以安定身心。10是而「戒」之所以為散齋七日，係指謹慎地齊一心志，「防

其邪物」，收攝欲望等事。而「宿」為致齋三日，取其「止」義，《禮記•

祭統》說： 

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

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

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禮

記》，卷 49，頁 831-832） 

祭祀者身心「訖其嗜欲」，而思先人之笑語、居處、志意等，停止日常雜務

而「晝夜居於內」，「專致其精明之德」，默想受祭者的形象，使自己進入「祭

如在」的情境，「見其所為齊者」，宛如真實的臨在感，和神明感應溝通，

以「交於神明」。11是以就齋戒而言，戒宿可包含告知齋戒日程、齋戒注意

事項等義涵，內涵相當豐富。 
目前所見，唐人賈公彥最早整合各階層戒宿日程，然清人從違不一。

賈氏說： 

但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則戒諸官散齊。至前祭三

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故得與人

君同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得散齊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

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尸，并宿諸官致齊也。（《儀

禮》，賈疏，卷 47，頁 559） 

宗廟常祀的日期由卜筮決定，一旦決定祭日，執禮者將進行齋戒，成為連

續性的禮儀流程。在此認知下，賈氏認為各階層的齋戒禮有所不同：其一，

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戒諸官散齋七日；祭前三日，卜問尸的

人選得吉，致齋三日。其二，士禮無戒、不行七日散齋，而行三日致齋，

故在祭前三日筮尸。其三，大夫禮介於士與國君（諸侯）之間，行散齋九

日；前祭一日，筮問尸的人選，得吉，致齋一日。12準此，階級為決定戒宿

                                               
10 《禮記•祭統》，卷 49，頁 831-832。 
11 林素英：《古代祭禮中之政教觀—以《禮記》成書前為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

頁 212-215。 
12 韓碧琴認為「大夫下人君」所指為筮尸，而非賈公彥所言的齋戒日程，並據《儀禮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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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的關鍵。若然，《禮記•禮器》所言的「七日戒，三日宿」僅適用於天

子、諸侯，大夫、士不行此禮。清人胡培翬沿賈氏舊說，而黃以周、孫詒

讓等提出上下通行十日齋戒，遂為禮學爭議之一（詳下文）。 
清人的爭議尚未解決，近年出土戰國中晚期江陵望山楚簡使齋戒日程

的討論更為豐富。望山一號墓主悼固為楚悼王的曾孫，身分相當於下大夫

或士，13墓簡上記載： 

……歸玉簡大王。己巳內齋。……（簡 106） 

……祭廄，甲戌。己巳內齋。……（簡 137） 

……己巳。甲子之日內齋。……（簡 155） 

辛未之日野齋。……（簡 156）14 

……君，戠牛。己未之日卜。庚申內齋。（簡 132）15 

出現內齋、野齋等詞，為傳世文獻所未見。 
整理者以為： 

疑野指城外，內指所居宮室。16 

野、內指相對的齋戒空間。而商承祚從「散齊於外，致齊於內」，齋戒地點

內外有別的空間觀點，提出「內齋」為致齋，「野齋」為散齋。17 
于成龍比較新蔡和望山竹簡說： 

                                                                                                  
《禮經釋例》，認為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乃禮之通例。其說甚是。本文謹據韓說進而分

梳日程問題。見韓碧琴：〈《儀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儀節之比較研究〉，《國

立中興大學臺中夜間部學報》第 3 期（1997 年 11 月），頁 10。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頁 211-214。 
14 上述四條簡文，見同上註，頁 243、244、245。按：本文所引望山楚簡皆據《江陵望山

沙塚楚墓》，除必要的討論外，不重複出注，俾使行文簡潔。 
15 舒之梅、劉信芳將簡 90 與簡 132 拼接為「乙丑之日賽禱先君，戠牛。己未之日卜。庚申

內齋」。見舒之梅、劉信芳：〈望山一號墓竹簡校讀記〉，收於曾憲通主編：《饒宗頤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翰墨軒，1997 年），頁 54-55。惟此段拼合因簡文寬度、缺口等

面向考量，學界仍有異議，因而下文擬就較無爭議的簡 132 進行討論。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頁 99。 
17 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頁 234-235。從商說者，如徐

文武：《楚國宗教概論》（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 年），頁 45。劉信芳：《楚系簡帛釋例》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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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人祭禱齋戒始於卜日之次日；二、齋戒日數為祭前 5
日。此與三禮所記不同。《周禮•天官•大宰》曰：「前期十日，

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又《儀禮•少牢饋食禮》：「筮旬有一

日。」可知周人卜日即齋，為祭前 10 日。《周禮》是王禮，《儀

禮•少牢饋食禮》，據鄭注是諸侯卿大夫之禮，故知齋戒十日通

於周人尊卑上下。上揭楚簡（按：望山簡 132、137，與新蔡簡

134＋108）……所出墓葬的等級分別是士與封君。是楚人齋戒 5
日也尊卑相同。楚人始行齋戒之日及日數與周人有異，此是楚

人變禮抑或是祈禱有別於正祭不可考。然而在祭前行「卜日」及

「齋戒」兩事，與周人相同。18 

于氏認為楚人祭祀禮俗存在卜日→齋戒→祭禱的先後順序，此同於周人；

楚簡上齋戒始於卜日次日、齋戒五日，則與周人不同，箇中差異可能來自

地域或祭祀類型，原因「不可考」。其後，賈海生從類型觀點指出常祀齋戒

十日，禱疾亦行齋戒，「只不過是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則不得而知」。19 
關於「野」齋、「內」齋的界定，邴尚白以為似與「是須居於內室的區

別有關」，並以為楚簡上內齋五日可能有禮俗依據或反映楚國習俗。同時邴

氏指出楚人習慣將齋戒（至少是「內齋」）記在祭禱紀錄的最後，如簡 137
的「甲戌」為祭禱日期，「己巳內齋」在甲戌前五日；簡 155 的「己巳」也

是祭禱日，在五日前的「甲子之日」行內齋，此為時人熟悉的禮俗。20 
針對于成龍之說，楊華指出歷代對祭祀進程存在二種看法：第一，

自天子至於士，各級貴族採用的日期皆同，吳廷華、胡培翬等持此說。第

二，天子、諸侯、大夫和士各級貴級採用的日期不同。楊氏據賈疏，列表

如下：21 
 

                                               
18 于成龍：《楚禮新證—楚簡中的紀時、卜筮與祭禱》（北京：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

士論文，2004 年），頁 70。 
19 賈海生：〈禱疾儀式的主要儀節〉，收於賈海生：《周代禮樂文明實證》（北京：中華書局，

2010 年），頁 272。 
20 上述詳參邴尚白：《葛陵楚簡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頁 249-250。 
21 上述詳參楊華：《古禮新研》（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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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楊華先生整理之各級貴族祭祀進程 

 前十一日 前十日 前三日 前一日 祭日 

天子 筮祭日 散齋七日 筮尸、致齋三日 祭 

諸侯 筮祭日 散齋七日 筮尸、致齋三日 祭 

大夫 筮祭日 散齋九日 筮尸、致齋 祭 

士 筮尸、致齋 祭 

 
楊氏認為楚簡內容「又與以上任何一個等級的貴族之禮皆不相符」，難以理

解，遂據《禮記•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語帶保留地說： 

若將野齋理解為男子之致齋，內齋理解為女子之致齋，也不失

為一種解釋。但還有待於更多的出土材料來印證。22 

此說為理解野齋、內齋提供另一種觀點。 
晏昌貴說： 

望山簡 137、155、106 以及葛陵簡均將齋事寫在禱事之後，從

時間上看，乙丑─己未、甲戌─己巳、己巳─甲子、乙亥─庚

午，其間隔均為 56 天，……這恐怕不是偶然的。齋日與禱日相

隔的時間如此之久，則「齋」恐非祭禱前的準備活動。23 

晏氏視齋為療病之法，行於禱祠之後，復舉《儀禮•既夕禮•記》「有疾，

疾者齊，養者皆齊」、《墨子•天志》「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以

祭祀天鬼」、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以及道教文獻為證。 
據上可知，楚簡的齋戒涉及空間、時間等向度，就本文所關注的齋戒

日程而言，前人研究成果揭示出下列面向：其一，楚與周人（中原）的地

域區別。其二，正祭與祈禱／變禮之類型觀點。其三，性別觀點。其四，

醫療的養疾之法。以地域區別來說，傳世文獻記載晉、秦、趙、齊等國皆

行非十日之齋（詳下文），因而地域的可能性不高。就性別而言，若野齋、

內齋分屬男、女之致齋，則望山簡 154「……日所可以齋。……」，未冠以

「內」、「野」的齋戒，將由何人施行？且古代社會以男性為主要行禮者，

                                               
22 楊華：《古禮新研》，頁 159。 
23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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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山簡的內齋多於野齋之意義為何？因而性別似未能解決此問題。從醫療

養疾來說，端正情性、安養心神的齋戒，誠可為療病法之一。然何以《儀

禮》中「健康的」養者亦齋，而《墨子》所載的齋戒乃行於祭前，而非祭

祀之後。因而本文擬從祭祀類型的觀點，並採邴尚白「楚人慣將齋戒日期

記載於祭禱之後」說，觀察望山、包山、葛陵等楚簡的齋戒日程。 
就祭祀祖先而言，可分為常祀、因祭兩類。「常祀」為具有固定時間、

儀節流程的祭祀，如月祭、時享；「因祭」係指因應特殊事件而舉行的祭祀，

如戰爭、出行、疾病等。24「禱」屬於因祭。禱為第一次的祈福祭，祠為遂

願後的回報之祭，或稱賽禱；二者泛稱為禱祠。25戰國時期，楚地九店 56
號墓〈日書〉簡 26 有「禱祠」，簡 41 又有「祭祀、禱祠」，26「祭祀」係指

常祀，「禱祠」為因祭。27此可對應《禮記•曲禮上》：「禱祠、祭祀，供給

鬼神，非禮不誠不莊。」28以及《戰國策•趙策二》「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

章，趙王曰「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29可知楚簡與《禮記》、《戰國

策》所載的祭祀類型相同，常祀、因祭之別亦適用於楚國。是以傳世三《禮》

的宗廟常祀與楚簡的禱祠，當可從常祀、因祭加以理解。 
以常祀、因祭的類型討論齋戒日程，時或面臨資料不足的限制。目前

所見的古代典籍並非以祭祖為主題而彙整集結，且古人「常事不書」，30許

多日常祭祀不一定加記錄，因而本研究執著於定量分析的意義較小。此外，

李亦園指出中國祭祖禮的儀式說： 

                                               
24 林素英：《古代祭禮中之政教觀—以《禮記》成書前為論》，頁 175-205。 
25 如《周禮•春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賈公彥解釋說：

「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周禮•春官•

喪祝》，賈疏，卷 26，頁 397-398）。 
26 邴尚白：《楚國卜筮祭禱簡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2 年），頁 5。 
27 陳偉：「祭祀為常規之祭，禱祠係非常之事，乃是兩個相關而又彼此有別的概念。」見陳

偉：〈楚人禱祠記錄中的人鬼系統以及相關問題〉，收於陳昭容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

第 1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 年），頁 365。 
28 《禮記•曲禮上》，卷 1，頁 14-15。 
29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652。 
30 《公羊傳》桓公 8 年：「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

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公羊傳》，卷 5，頁 59）桓公 14 年：「乙

亥，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公羊傳》，卷 5，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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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行為或日常生活上並不一定把所有存在於理念層次的各種

原則都表達出來，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不同的原則才視環境

的需要而被強調以作為調適的方法。31 

當遭遇外在的刺激，特殊或不同的原則方有機會浮現，祭祖儀式的特殊表

現乃至潛藏的禮意結構如吉光片羽般珍貴。一旦出現時，不宜以數據分析

的概念視為孤證或摒棄，而當從意義的層面嘗試探討其作用與價值。 
為了較為完整地探討齋戒日程的議題，本文擬先釐清三《禮》各階級

宗廟常祀的戒宿日程，並從因祭的角度觀察楚簡禱祠的齋戒日數，及其與

常祀的異同。文中第二、三、四節，探討天子、諸侯、士、大夫宗廟常祀

的齋戒日程。由於大夫常祀齋戒為歷代爭議所在，故置於士之後討論，便

於對照比較，裨使論述周延。第五節，從因祭的角度探討楚簡齋戒日程。

最後，綜合討論常祀、因祭齋戒的異同，嘗試勾勒齋戒面貌。 

二、天子諸侯宗廟常祀的戒宿日程 

以下分述天子、諸侯宗廟常祀的齋戒日程。 

（一）天子 

《周禮•天官•大宰》載： 

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

濯。……享先王亦如之。（《周禮》，卷 2，頁 35-36） 

祀五帝時，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告知齋戒開始，警敕恭敬於職務，以防

瀆職、失禮。32祀五帝、享先王時，太宰的職務相同，是可知天子祭先王的

戒宿流程。 
上文中的「期」，指祭日。「前期十日」，乃以祭祀當日為基準，捨祭祀

當日不計，33逆推十日。「卜日」為占卜祭祀日期之禮。古人以干支計日，《穀

梁傳》哀公元年說： 

                                               
31 李亦園：〈中國家族與其儀式：若干觀念的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9 期（1985 年 6 月），頁 60。 
32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卷 4，頁 140。 
33 詳參〔清〕夏炘：《學禮管釋》，收於藝文印書館編：《續經解三禮類彙編》第 1 冊（臺北：

藝文印書館，1986 年），頁 302，「釋前期三日」條。〔清〕黃以周：《禮書通故》第 2 冊

（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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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

月上辛。（《穀梁傳》，卷 20，頁 199） 

捨祭日之「辛」不計，逆推十日，適為行占卜之「辛」，占卜日的天干同於

祭日。至於「戒」，鄭玄說： 

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周禮》，鄭注，卷 2，頁 35） 

戒之日，卜之日也。（《周禮》，鄭注，卷 34，頁 518） 

鄭玄認為卜、戒同日舉行，卜得祭日後，告誡百官準備開始齋戒。 
賈公彥的計日法，則略有不同。《周禮•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日，遂戒。」賈氏說： 

「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為期」。云「前期十日」者，即是祭

前十一日，大宰帥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又言「遂

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始齊。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為

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祭前十一日卜，卜之後日遂戒，使

散齋、致齋。（《周禮》，賈疏，卷 2，頁 35） 

賈氏計算日期的基準分別為「前期」、「祭前」二種：「前期」指祭祀前一天

傍晚，天子與百官確認祭祀時間的「為期」禮；「祭前」乃以祭祀當日為基

準計算日期。所謂「前期十日」，是從為期禮當日逆數十天（含當日計），

而此則相當於祭祀當日前十一天，故云「祭前十一日」。「卜之後日遂戒」，

可知戒施行於卜日禮之次日，即祭前十日。 
比較鄭、賈之說：第一，鄭玄的「期」指祭祀當日，「期前」的數法不

計該日。賈氏的「期」指「為期」禮，合計該日。惟據《儀禮》經文，廟祭

中的「前期十日」、「前期三日」、「為期」的「期」字，皆指「祭祀當日」，

而非「為期」之日，且計日時不列入祭日。是從鄭玄所言。第二，相較於鄭

玄卜、戒同日，賈公彥指出「祭前十一日」卜日，「祭前十日」戒百官始齋，

認為卜、戒異日。二人對齋戒的歧見連帶地影響「宿」的施行，詳下文詳論。 
《周禮•春官•大史》明確地指出進行重要祭祀時，「戒及宿之日，與

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戒為散齋七日，宿為致齋三日，大史在散齋首日、

致齋首日，與群執事讀禮書、確認流程與事宜，俾使禮儀和諧。34是知天子

行十日齋戒。 

                                               
34 《周禮•春官•大史》，賈疏，卷 26，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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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男子齋戒，《周禮•春官•世婦》載世婦「豫告」女宮齋戒。35賈

公彥細述： 

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

言。（《周禮》，賈疏，卷 21，頁 329） 

可知婦人齋戒與男子同。綜上所述，卜、戒之日雖存有異說，但天子廟祭

齋戒的流程皆為：卜日（前期十日）→戒→宿→祭祀當日。茲以丁日祭為

例，整理如下表： 
 

表 2：鄭注、賈疏的天子廟祭進程比較 

天干日 祭祖日程 天子廟祭的進程（鄭玄） 天子廟祭的進程（賈公彥） 

丁  卜日、戒 卜日 

戊   戒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宿  

乙   宿 

丙  為期 為期 

丁 祭日 祭祀 祭祀 

 

（二）諸侯 

關於諸侯的齋戒，36《禮記•祭統》說：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禮記》，卷 49，頁 832） 

                                               
35 《周禮•春官•世婦》，鄭注，卷 21，頁 329。 
36 清人孫希旦據禮文視此為諸侯禮，見〔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47，頁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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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丁日祭祀為例，「先期旬有一日」指在前旬的丁日占卜可否，若不計祭祀

當日，則占卜與祭日的關係為「前期十日」；若包含祭祀當日計算，則為「旬

又一日」。37「宮宰宿夫人」的「宿」，鄭玄說： 

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禮記》，鄭注，

卷 49，頁 832） 

此宮宰之「肅」為恭敬地告知夫人。而「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的

「亦」，乃相對於「君」，可知諸侯及其夫人皆行十日齋戒。 

三、士宗廟常祀的戒宿日程 

由於大夫少牢饋食禮戒宿日程為歷代爭議所在，因而本文先說明士的

宗廟常祀，並據此對照下文的大夫禮。 
依《儀禮•特牲饋食禮》經文，士人廟祭與戒宿的相關流程如下：筮

日→（戒尸？）→筮尸（前期三日）→宿尸→宿賓→視濯、視牲、為期（前

期一日）→祭祀當日。由於經文簡要，筮日禮、宿尸與宿賓的時間，乃至

戒尸之有無等較不明確，下文將逐一討論，以彰顯戒宿禮儀的細節。 
首先為筮日禮。經由占筮擇定祭日，謂之筮日。〈特牲饋食禮〉說：「若

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38未言具體日期。依《禮記•曲禮》，卜筮擇

定吉日，在十日外舉行禮儀（不計卜筮日）稱「遠某日」，十日內舉行則稱

「近某日」。39是則〈特牲饋食禮〉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則士行占筮之

日，當為前期十日的「近某日」。 
第二，戒尸之有無。在宗廟常祀中，尸為受祭者的孫輩，40「戒尸」乃告

知所有可為尸的對象，即受祭者之諸孫，準備齋戒與祭祀相關事宜。由於〈特

牲饋食禮〉未載戒尸儀節，賈公彥以為士人得上同國君「三日前筮尸」，復「下

人君」不得七日散齋，即士無「戒」之儀節。41然〈士冠禮〉賈疏復云： 

無戒而直有宿者，〈特牲〉文不具，其實亦有戒也。（《儀禮》，

賈疏，卷 1，頁 7） 

                                               
37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 1 冊，卷 4，頁 143。 
38 《儀禮•特牲饋食禮》，卷 44，頁 520。 
39 《禮記•曲禮》，卷 3，頁 59。 
40 《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卷 44，頁 520。 
41 《儀禮•少牢饋食禮》，賈疏，卷 47，頁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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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自相矛盾。今據《禮記》〈坊記〉與〈禮器〉的齋戒流程、《儀禮》經

文「宿者必先戒」之例，42〈特牲饋食禮〉有「宿尸」，則當行戒尸，屬「文

不具」，43故士宗廟常祀當戒尸。 
第三，筮尸與宿尸。〈特牲饋食禮〉載：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儀禮》，卷 44，頁 520） 

參〈士冠禮〉鄭注「前期三日，空二日也」，44捨祭日不計，逆推三日是為

「前期三日」。鄭玄解釋祭前三日筮尸的原因說： 

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儀禮》，鄭注，卷 44，頁 520） 

祭前三日舉行筮尸，是為了施行後續的宿賓、視濯，裨使禮儀從容有節。

另一方面，「筮尸」是從眾多可為尸的諸孫之中，透過占筮擇定由哪一人為

尸。然後主人親自前往告知該人擔任尸者，是為「宿尸」。由於主人是受祭

者之子，而尸者是孫輩，身為尊者的主人親往通知卑者，深表誠敬之意。 
為檢視鄭說的禮儀進程，謹對照〈特牲饋食禮〉經文：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乃宿尸。主人立于尸

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宿賓。賓如

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

北上（按：主人視濯視牲）。……請期，曰：「羹飪。」告事畢。

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

側殺（按：祭祀當日）。（《儀禮》，卷 44，頁 520-523） 

由於「乃」為緩辭，45無法確知宿尸、宿賓的日期係為前期三日，還是前期

二日。同時，經文的「前期三日」是相對於祭日，屬逆推（數往日）；而「厥

明夕」、「夙興」則是順數（數來日），綜合不同的計日方式，易致混淆。因

而本文擬從較為明確的「前期三日」筮尸、「厥明夕」的視濯視牲與請期、

「夙興」視殺舉祭等時間點談起，以辨別行禮日程。 

                                               
42 《儀禮•士冠禮》，鄭注，卷 1，頁 7。 
43 〔清〕胡培翬：《儀禮正義》第 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卷 34，頁 2092。 
44 《儀禮•士冠禮》，鄭注，卷 1，頁 7。 
45 《儀禮•特牲饋食禮》，賈疏，卷 44，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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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厥明夕」、「夙興」二者時序相連，顯示為前後相連的二日。「夙

興」為祭祀當日，那麼「厥明夕」當為祭祀前一日，即主人於前期一日行

審視器物是否潔淨、豕牲是否豐肥健康的視濯視牲禮，繼而「請期」，與宗

族、賓客確認祭祀時間。 
其次，士、大夫之祖先常祀中，主人有司將擔任三獻之賓，46因而主人

亦須在祭前確定由何人擔任「賓」並告知，謂之「宿賓」。〈特牲饋食禮〉

經文的「宿賓」下接「厥明夕」，可知「宿賓」與「厥明夕」諸儀並非同日，

而是前後相連的二日。「厥明夕」是前期一日，那麼宿賓當行於前期二日。 
其三，前期三日筮尸畢，行宿尸；前期二日，行宿賓。那麼宿尸是在前

期三日舉行，還是在前期二日？參考階級、禮儀進程相同的〈士冠禮〉，47鄭

玄解釋宿賓、宿贊者說：48 

宿之，以筮賓之明日。（《儀禮》，鄭注，卷 1，頁 7） 

筮、宿異日，或因有數位可為加冠之賓者，占筮不必然一次就得到吉兆，須

要預留一些時間。同樣地，在廟祭中，從諸位為可尸者占筮出一位得吉兆者，

可能也須相當時間，故於筮尸之明日，行宿尸。 
總結上述，謹整理禮儀流程如下：筮日、戒尸（前期十日）→筮尸（前

期三日）→宿尸、宿賓（前期二日）→視濯視牲、為期（前期一日）→祭

祀當日。可知士之宗廟常祀，戒、宿兩有，至於具體的日程，詳下文。 

                                               
46 《儀禮•特牲饋食禮》經文載主人宿賓之辭：「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鄭玄注：

「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儀禮》，鄭注，卷 44，頁 521）
「有司，士之屬吏也。」（《儀禮》，鄭注，卷 44，頁 520）〈少牢饋食禮〉的賓，「純臣也」

（《儀禮》，鄭注，卷 50，頁 596）。《禮記•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孔穎達解釋說：「以

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雖臣亦稱『賓』也。」（《禮記》，孔穎達正義，卷 21，頁 412） 
47 冠禮行告廟儀式，參林素英：《古代祭禮中之政教觀—以《禮記》成書前為論》，頁

183-184。先秦到東漢期間，繼嗣禮舉行齋戒，參張明嫏：《先秦齋戒禮研究》（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年），頁 85-92。 
48 賈公彥從「乃」字的語法說明筮尸與宿尸異日，復因經文無「厥明」之文區隔宿尸與宿

賓，認為二者同日（《儀禮》，賈疏，卷 44，頁 521）。惟「乃」字語法實見仁見智，故參

鄭注〈士冠禮〉。承鄭說，清人褚寅亮、胡培翬具體論述〈特牲饋食禮〉日程，如胡氏引

褚氏之言後，復云：「下文夙興，主人視側殺，是祭日也。又厥明夕，視濯、視牲，是祭

前一日也。宿尸宿賓在『厥明夕』之前，是祭前二日也。」見〔清〕胡培翬：《儀禮正義》

第 3 冊，卷 34，頁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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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夫宗廟常祀的戒宿日程 

根據《儀禮》經文，少牢饋食禮的流程如下：筮日（前期十日）、戒諸

官→宿戒尸（前期二日）→筮尸、宿尸、為期（前期一日）→祭祀。由於

大夫廟祭齋戒為歷代爭議所在，下文將歷時性地說明鄭玄、賈公彥及清人

對經文的見解與爭議，以見觀點之遞嬗。 
首先，筮日與戒。〈少牢饋食禮〉說： 

筮旬有一日。……吉則史韇筮。……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

為酒，乃退。（《儀禮》，卷 47，頁 557-558） 

筮日禮畢，告戒諸官備辦事宜，並進行齋戒。49 
其次，宿尸。〈少牢饋食禮〉載：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吉則

乃遂宿尸。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明日主人朝服即

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儀禮》，卷 47，頁 558-560） 

第一個「宿」字的意思，鄭玄說： 

宿，讀為肅。肅，進也。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祭前一日，

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儀禮》，鄭注，卷 47，頁 558） 

該「宿」字為主人告戒「諸官」提醒祭日當來。經文的「前宿一日，宿戒尸」，

鄭玄說： 

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為尸者，又為將筮。（《儀

禮》，鄭注，卷 47，頁 559） 

「前宿一日，宿戒尸」，在宿前一日（即祭前二日），提醒可為尸者隔日將

進行筮尸。經文「吉則乃遂宿尸」，是指祭前一日，行筮尸之禮，得吉則宿

尸。換言之，鄭玄認為經文「前宿一日，宿戒尸」為插敘，故置於「宿」、

「明日朝筮尸……宿尸」之間。按照儀節先後，當為：宿戒（祭前二日）

→筮尸、宿尸、宿諸官（祭前一日）→祭祀當日。為使脈絡清楚，以「丁」

日祭祀為例，整理士、大夫祭禮的日程為： 

                                               
49 《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卷 47，頁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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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鄭玄《儀禮注》的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禮進程 

諸儀節

天干日 
特牲饋食禮進程 少牢饋食禮進程 

丁（前期十日） 筮日、戒尸 筮日、戒諸官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前期三日） 筮尸  

乙 宿尸、宿賓 宿戒尸 

丙 視濯視牲、請期 筮尸、宿尸、為期 

丁（祭日） 祭祀 視殺視濯、陳具、祭祀 

 
鄭玄比較士與大夫禮的差異為：其一，士禮祭前三日筮尸，大夫祭前一日

筮尸，源於「大夫下人君」。其二，士在祭前一日視濯，而大夫在祭祀當天

視濯，「與士異」。50二者透露出尊卑影響禮數之意。 
在此脈絡下，賈公彥遂云： 

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尸，并宿諸

官致齊也。（《儀禮》，賈疏，卷 47，頁 559） 

賈氏一方面指出「齋戒」日數反映身分尊卑，如大夫下人君，故散齋九日，

致齋一日。另一方面，「前祭一日筮尸，并宿諸官致齊也」，筮尸與宿諸官，

不僅在流程上有先後關係，且具有確定進入致齋日程的作用。宋代學者李

如圭、清人任啟運、胡培翬均從賈說。51另有部分學者意識到賈說未能契合

                                               
50 上述詳參《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卷 47，頁 559。 
51 〔宋〕李如圭：《儀禮集釋》（臺北：大通書局，1970 年），卷 28，頁 2300。〔清〕任啟

運：《禮記章句》，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03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卷 8，頁 188。〔清〕胡培翬：《儀禮正義》第 3 冊，

卷 37，頁 2239-2240。按：胡氏亦略見矛盾，其云：「除去祭日，則止十日，故筮日即使

之齊，乃得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清〕胡培翬：《儀禮正義》第 3 冊，卷 37，頁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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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的「七日戒，三日宿」，因而重新解釋，如盛世佐、黃以周、孫詒

讓等。遵從賈說者，下文不重複說明；異於賈說者，謹列舉觀點鮮明者加

以論述，繼而覆覈〈少牢饋食禮〉經文。 

（一）推演「宿戒」日期諸說 

部分學者從經文的「宿戒」一詞著眼，重新探討日程。如盛世佐基於

《禮記》「七日戒、三日宿」，認為「宿」既有三日，而宿戒在宿的前一天，

那麼宿戒應在祭祀前四天，並說： 

前祭四日，廣戒凡可為尸者，而後筮之。筮得吉，又宿之，皆

異於士禮者也。宿戒，猶豫戒也。52 

盛氏指出祭前四天，先行告戒可為尸者，其後在祭前三天，筮尸、宿尸，使行

齋戒。宿戒為「豫戒」，取事先告知之意，異於與齋戒相關的宿尸。又如秦蕙田

認為「宿戒」在祭祀前三天，賈公彥、盛世佐「俱非」。53由於盛世佐祭前四日

說、秦蕙田祭前三日說，不符《儀禮》經文的祭前二日，因而本文未從其說。 
清人黃以周指出： 

自天子至于士，筮日在祭前十日，所以容散齊、致齊之期

也。……祭前之宿，有一日二日之別，非致齊之名。賈《疏》士

無散齊，固謬；大夫九日散齊，一日致齊，尤為杜撰。 

宿非散齊、致齊之名，齊在筮日，〈坊記〉云「七日戒，三日

齊」，筮在旬有一日，足容其七日戒、三日齊之期，故注曰「筮

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且以明宿為肅而進之，非致齊之名，故

大夫宿可在前一日也。……宿與齊渾言通，析言別。《記》曰「七

日戒，三日宿」，宿訓申戒，鄭注亦以致齊言之。〈少牢〉之宿

與齊有別，故鄭注特訓為「進」。54 

黃氏之言要點有二：其一，天子至於士通行十日齋戒，齋戒之日始於筮日

當天，結束於祭前一日。其次，黃氏以「渾言通、析言別」解釋宿與齋的

                                               
52 〔清〕盛世佐：《儀禮集編》，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37，頁 589。 
53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桃園：聖環圖書，1994 年），卷 110，頁 3 上、4 下-5 上。 
54 〔清〕黃以周：《禮書通故》第 2 冊，頁 776、778-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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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析言有別，如〈少牢饋食禮〉祭前一日「宿尸」，「宿」為「肅」，即

「進」、邀請前來之意，非致齋之名。就「渾言通」來說，《禮記》「七日戒，

三日宿」的「宿」，為再次告知並提醒致齋。 
孫詒讓則提出更為周延的見解：上下通行「七日戒、三日宿」，廟祭的

階級差異表現在其他細節，而非齋戒日程。據鄭注《周禮•秋官•大司寇》

「戒之日，卜之日也」，孫氏認為「誓戒與卜同日」，即筮日當天，行戒尸、

戒百官之事，同時也是散齋的始日。十日齋戒的情形為： 

若祭日用己，則先一旬之己日始散齊，至乙日，散齊期滿。次丙

日始致齊，至戊日致齊期滿，即祭前一日，是二齊適盡十日也。55 

可知孫氏承襲黃以周「齋在筮日」之說。至於戒、宿的意思，據《禮記•

祭統》：「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鄭注「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孫詒讓說： 

彼「宿」在先期旬有一日，即是散齊之戒而謂之宿。〈少牢饋食禮〉

「前宿一日，宿戒尸」，彼宿戒亦止一事，則宿、戒義得通也。56 

孫氏認為宿、戒二字意思相通，試圖消弭戒、宿、宿戒的爭議。 
黃、孫二位學者明確地指出上下通行十日齋戒，為後人思考齋戒日程，

提供重要觀點。而二者意識到戒、宿字義在禮儀情境中有渾言析言、宿戒

義得通等不同表現，也有助於後續辨析。 

（二）〈少牢饋食禮〉「宿」、「宿戒」覆覈 

綜觀齋戒爭議皆源自〈少牢饋食禮〉的解讀，因而本文擬重新審視經

文，進而探討齋戒日程，以期推本溯源釐清問題。 

1. 經文解讀 
〈少牢饋食禮〉說： 

（1）宿。（2）前宿一日，宿戒尸。（3）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

禮。……吉則乃遂宿尸。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明日

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儀禮》，卷 47，頁 558-560。
按：為便於討論，引文中的（1）、（2）、（3）為筆者所加） 

                                               
55 詳參〔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 1 冊，卷 4，頁 141-143；第 11 冊，卷 66，頁 2758。 
56 同上註，第 6 冊，卷 41，頁 1686-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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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認為（2）「前宿一日，宿戒尸」是插敘之語，故置於（1）、（3）兩個

性質、日期相同的禮儀活動之間。鄭玄所言有理，卻不免周折。對照他篇

經文，或許能有不同的想法。 
第一，是（1）「宿」字的意思。參照《儀禮•士冠禮》記載筮賓畢：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儀禮》，卷 1，頁 7） 

第一個「乃宿賓」，朱子說「言主人往而宿之，以目下事」，57預告即將進行

的禮儀。第二個「乃宿賓」，方為主人宿賓之儀。《儀禮•聘禮》載：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眾介夕。……史讀書展幣，宰執書，

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儀禮》，

卷 19，頁 227） 

出聘前一天的傍晚，使者受幣。「夕幣」二字，為「題下事也」，58實際的禮

儀活動為「使者朝服」以下，至「公揖入」。從純粹記載禮儀行為的觀點，

「乃宿賓」、「夕幣」等詞當去除，卻咸見於各儀節之間的銜接點，可知編

寫者有意提示讀者後續的禮儀節目。〈少牢饋食禮〉的第一個「宿」字，亦

當作如是觀。元人敖繼公說： 

此「宿」當在宿尸之後，言於此者，為下文節也。59 

該「宿」字相當於標題，預示後續禮儀節目，而非實質進行的禮儀。 
第二，「前宿一日，宿戒尸」的「宿戒」界定。根據《儀禮》經文，賈

公彥說：「『前宿一日，宿戒尸者』，是前祭二日。」60 
《儀禮》三篇「記」文皆有「宿戒」之詞，由於〈少牢饋食禮〉正面

陳述「前宿一日，宿戒尸」，一日之中，毋須既戒又宿，「宿戒」句讀不宜

斷開，故異於〈公食大夫禮•記〉的「不宿，戒」，而同於〈鄉飲酒禮•記〉、

                                               
57 〔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收於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2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卷 1，頁 47。 
58 〔元〕敖繼公：《儀禮集說》，收於〔清〕徐乾學等輯：《通志堂經解》第 33 冊（臺北：

大通書局，1969 年），卷 8，頁 19084。 
59 同上註，卷 16，頁 19320。清人劉台拱說同，見〔清〕劉台拱：《經傳小記》，收於《續

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7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2，頁 237。 

60 《儀禮•少牢饋食禮》，賈疏，卷 47，頁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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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射禮•記〉的「不宿戒」。61二篇禮儀記載主人戒賓而無「宿」，「記」

文云：「不宿戒。」鄭玄注： 

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又宿戒。（《儀禮》，鄭注，

卷 10，頁 103） 

能者敏於事，不待宿戒而習之。（《儀禮》，鄭注，卷 13，頁 146） 

相對於第一次告知的「戒」，「宿戒」是第二次告知警 。〈少牢饋食禮〉經

文雖無「戒尸」的記載，但「宿戒尸」是第二次告知，可反推當有戒尸，

經書省文而已。 
進言之，士、大夫廟祭未載戒尸、戒賓，當與筮日畢即戒有關。〈特牲

饋食禮〉筮日時，參與者包含子姓、兄弟、有司群執事，鄭注： 

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

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儀禮》，鄭注，卷 44，頁 519） 

尸為受祭者的孫輩，賓為主人有司，出席筮日禮為常事。筮日畢，告知在

場的尸、賓準備用物與齋戒，為標準流程，毋須另書。 
綜上所述，〈少牢饋食禮〉說：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吉則

乃遂宿尸。（《儀禮》，卷 47，頁 558-559） 

第一個「宿」字預示後續的禮儀節目，非實質進行者。「宿戒尸」為再次通

知，可反推有「戒」禮。占筮得吉「乃遂宿尸。……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

之外……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可知宿尸、為期二者皆在祭前一

日。由於戒宿的具體事項，視禮儀種類、禮儀進程、行禮者身分而調整。62因

而「宿戒」告知的內容為邀請或齋戒，及其與宿尸的關係，詳下文討論。 
2. 齋戒日程 
上述推算齋戒日程者，可分成兩種：一種認為日數反映身分尊卑，如

賈公彥、李如圭、胡培翬。另一種以為上下通行十日齋戒，如黃以周、孫

                                               
61 《儀禮》中的〈公食大夫禮•記〉，卷 26，頁 314；〈鄉飲酒禮•記〉，卷 10，頁 103；〈鄉

射禮•記〉，卷 13，頁 146。 
62 詳參〔清〕淩廷堪：《禮經釋例•通例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

卷 2，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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詒讓等。前者，除了與《禮記》矛盾外，也缺乏傳世文獻佐證。而後者之

所以圍繞著「宿」、「宿戒」紛紛立說，正是出於《禮記》「七日戒、三日宿」

的日程，不符合〈少牢饋食禮〉經文。更具體地說，在於認定「二齊適盡

十日也」，63即作足七日、三日的齋戒，而日數算法卻與經文不一。 
為便於說明，今以「丁」日行禮為例，整理〈特牲饋食禮〉、〈少牢饋

食禮〉的日程如下表： 
 

表 4：鄭玄《儀禮注》的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禮進程 

諸儀節

天干日（日程） 
特牲饋食禮進程 少牢饋食禮進程 

丁（前期十日） 筮日、戒尸 筮日、戒諸官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前期三日） 筮尸  
乙 宿尸、宿賓 宿戒尸 
丙 視濯視牲、請期 筮尸、宿尸、宿諸官、為期 
丁（祭日） 祭祀 視殺視濯、陳具、祭祀 

 
學者對於齋戒七、三日數的設想，與《儀禮》經文不全然相符。依黃以周、

孫詒讓之說，筮日即齋，從前旬丁日至癸日適為七日，然《儀禮•少牢饋

食禮》於癸日（前期四日）未記載相關活動，且從前旬丁日至經文記載「宿

戒尸」的乙日，散齋將長達八日，不符「散齋七日」之說。同時〈少牢饋

食禮〉經文載祭前二日方行「宿戒」，依孫氏之說，致齋將只有二日。《儀

禮》經文與學者經說形成矛盾，是以回歸問題的根源—日期計算，並設

想「筮日即戒」是否即行散齋？即得到「戒」的指示與真正實踐散齋是否

同日？是以下文將從齋戒的觀點探討戒宿日程。 

                                               
63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 1 冊，卷 4，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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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散齋之「戒」的日期 
「戒」，為主人首次告知行禮者祭祀日期、準備器物。在古代的廟祭進

程中，也蘊涵施行齋戒之意。 
從禮意來說，根據《禮記•郊特牲》，賈公彥指出郊祭卜日得吉後，天

子的行程為： 

卜日在澤宮，又至射宮，皆同在旬有一日，空十日，故後日乃

齋。（《儀禮》，賈疏，卷 16，頁 187） 

澤宮與射宮之別，有待商議。64但賈氏留意到前期旬有一日，王在廟、澤、

庫門、路寢等各處行禮，行程相當繁忙，故散齋當在占卜的次日。雖然，

行程繁忙和散齋無必然關係，但就禮意而言，齋戒乃為收攝欲望、「不敢散

其志也」，65緊湊的行程實無益於敬慎、齊一心志，賈氏所言不無道理。66 
就禮儀實踐而言，從天子至士之廟祭，其尸、賓為主人之子輩、臣屬，

受令而行，自無疑義。惟各級官員、宗族是否能在筮日得吉後，立即變更

既定的公私行程，67不御、不弔喪、不聞樂，特別是外國使臣來訪，聘禮、

燕禮當用樂之際？參照其他禮儀以觀古人行事，〈聘禮〉記載從卿受命為使

臣到實際出行，至少隔兩日以上的時間。68期間，包含各級官員確認出行預

算、準備財用與饋贈禮品，使者告禰與行神、受命受圭璋等禮儀。可知「受

命」與實踐，得相隔一段時日。因此散齋行於筮日禮的次日，即祭日當旬

首日，較為合理。 

                                               
64 詳參袁俊傑：《兩周射禮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92。 
65 《禮記•祭統》，卷 49，頁 831-832。 
66 《禮記•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孔穎達說：「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

（《禮記•祭統》，孔穎達正義，卷 49，頁 832）四季常祭的祭日之前，還沒有滿一旬的

時候。然而，「未旬」的未，宋本作「末」（同上註，卷 49，頁 842，阮元〈校勘記〉），

有版本的問題，故僅供參酌。 
67 〈少牢饋食禮〉說：「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鄭注：「及，至也。遠日，後

丁若後己。」（《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卷 47，頁 558）筮日不一定一次就得到吉兆，

可能要多次占筮方得吉，可知筮日本身不僅就得花上一些時間，也無法預測是下旬還是

後旬（下下旬）舉行祭祀，那麼宗族、家臣等也就不容易事先規劃或取消一些既定公務。 
68 姚範說：「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間具齎幣、治行李、整車徒，容有旬日，使介、從旅

得以庀其家事。」按：姚氏之說，見於〔清〕王士讓：《儀禮紃解》，收於《續修四庫全

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88 冊，卷 8，頁 160。胡培翬根據經文「及期，

夕幣」一語，說：「據此，則行無定期。故經但云『及』也。」見〔清〕胡培翬：《儀禮

正義•聘禮》第 2 冊，卷 16，頁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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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本文以為筮日當天所行的「戒」，指公開地告誡賓客、百官、

尸、宗族等祭祀日期，使之謹慎籌備；而「散齋」意義的戒，則在次日舉

行。一方面，有助於達到齋戒淨化身心的目的。另一方面，次日行散齋，

將使整個齋戒過程在同一旬之內完成。69旬，是天干十日的一個循環，表示

遍也、盡也。長達一旬的齋戒，與天道循環的一個段落相應，意謂著身心

淨化圓滿完成，可與鬼神溝通。70 
（2）宿戒尸、宿尸與致齋日數 
據上文，士禮的宿賓、宿尸等，於祭前二日舉行。若「宿」與致齋有

關，則致齋的第三天，即為祭日，致齋並未作足三日。由於齋戒是個人澄

淨身心，滌蕩感官欲望以交神明的重要修為，若致齋不足，將涉及虔敬與

否的道德評價，因而關係重大。但「三日宿」是否必然為整三日？以三年

之喪來說，「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71「三年之喪」事實上並非滿三年

三十六個月，而是「越三年」，跨越三個年頭即可。又，《儀禮•士喪禮》

鄭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72始死日、第二日、第三日，仍未

「全三日」，因此皆不食粥，至第四日成服乃食。易言之，鄭玄意識到古人

計日著重於時間跨度的特色，因此強調「全三日」。準此，「三日宿」很可

能是「越三日」，73而不必然是「全三日」、「足三日」。74 

                                               
69 據目前所見，明人郝敬亦云：「先祭十一日，守宮之官『預告』君與夫人齊戒。散齊七日，

致齊三日，故須十一日前告也。」見〔明〕郝敬：《禮記通解》，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87 冊，卷 16，頁 573。明末清初王夫之

說：「旬有一日者，齊凡十日，先一日戒之也。」齋戒共十日，提前一天告誡之。見〔明〕

王夫之：《禮記章句》，收於〔明〕王夫之：《船山全書》第 4 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年），卷 25，頁 1150。 

70 關於齋戒的淨化功能，詳參林素娟：〈飲食禮儀的身心過渡意涵及文化象徵意義—以三

《禮》齋戒、祭祖為核心進行探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2 期（2008 年 3 月），頁 177- 
179；張明 ：《先秦齋戒禮研究》。 

71 《禮記•三年問》，卷 58，頁 961。 
72 《儀禮•士喪禮》，鄭注，卷 37，頁 438。 
73 此類計日法，又見於《尚書•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

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尚書•召誥》，卷 15，頁 218）丙午、丁未、戊申，及戊申、己

酉、庚戌，在時間上適為三日，故以其跨度而言「越三日」，下文「越五日甲寅」亦同。 
74 目前所見，相近於「全三日」計日法，還有《周禮•天官•大宰》：「縣治象之灋于象魏，

挾日而斂之。」鄭注：「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周禮•天官•大宰》，鄭注，

卷 2，頁 33）筆者曾據此對照《儀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的齋戒日程，或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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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越三日」的觀點來看，士人在祭前二日「宿」。以丁日祭為例，從

乙日施行致齋，至丁日早晨舉行祭祀，在時間的跨度上為乙、丙、丁共三

日致齋。 
大夫廟祭於祭前二日命人宿戒尸、祭前一日親自宿尸，連續二天重複

告知尸。鄭玄與賈公彥雖解為「大夫尊儀益多」，75然行禮重視莊敬恭儉而

不煩，於祭前二日、祭前一日反覆叮嚀，若無用意，豈非徒增困擾？就禮

序而言，「宿戒尸」是相對於「戒」的第二次告知。在齋戒禮儀的觀點下，

「宿戒尸」具有致齋的意義。大夫先宿戒尸後筮尸，即大夫之尸先行致齋，

進入身心更為專注、意念祖先的階段後，再卜筮詢求祭祖先願意憑依之尸，76

將比士禮先筮尸後致齋益形慎重，而且更有可能選出合適的尸。77旁參《尚

書大傳》亦可證致齋期間得行祭祀之說，其云： 

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以祀，用赤黍。三日之

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78 

「新器絜以祀，用赤黍」，為「視濯」。「三日之朝」為致齋三日的早上，在

中庭進行祭祀。因而致齋期間得行祭禮。79 

                                                                                                  
牴牾，是以未從。 

75 《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賈疏，卷 47，頁 558。 
76 章景明：《周代祖先祭祀制度》上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73

年），頁 104。 
77 《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重所用為尸者，又為將筮。」（《儀禮•少牢饋食禮》，鄭

注，卷 47，頁 559） 
78 〔清〕陳壽祺：《尚書大傳輯校》，收於〔清〕王先謙主編：《皇清經解續編》第 6 冊（臺

北：復興書局，1972 年），卷 2，頁 4133-4134。鄭注：「《禮志》『致齋三日』，《周禮》凡

祭祀前期十日，宗伯率執事卜日，是為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

蓋八日為致齋期，九日朝而初祀，亦旬有一日，事乃畢也。」（陳壽祺：《尚書大傳輯校》，

卷 2，頁 4134，引鄭注）可知鄭玄《尚書大傳注》與《儀禮》經文不符。以丁日祭為例，

《尚書大傳注》指出甲日致齋，對照到《儀禮》，該日士行筮尸，大夫無事。若從《尚書

大傳注》，則不符合《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經文「筮、宿」為相連的不同二

日，即甲日筮尸、乙日宿。另一方面，鄭玄《儀禮注》、《尚書大傳注》推算的日期亦略

有矛盾。《儀禮•士冠禮》注說「宿之以筮之明日」、〈特牲饋食禮〉注說筮尸在祭前三日，

空二日以「容宿賓、視濯視牲」，筮尸與宿尸異日。若從《尚書大傳注》的數法，以丁日

祭為例，甲日將為筮尸之日，又是致齋之始，則宿尸必須提前到甲日進行，形成筮尸、

宿尸同日，而異於《儀禮注》。由於《尚書大傳》原文為王者祀「六沴」之禮而非祭祖，

且原文與鄭注俱為輯佚，本文著重於「致齋得行祭祀」的現象加以探討。 
79 《禮記•郊特牲》載孔子說：「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孔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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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則乃遂宿尸」的「宿」，係指祭前一日筮尸，確定由何人擔任尸，

主人親往告知。從尊卑來看，誠如方苞所言士地位低，助祭者少，故籌備

過程事必躬親，參與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牲等，逐日皆有當行之禮，

投入的時間與心力較鉅；而大夫階層「官宿其職」，有固定的人員負責祭祀

事務，故主人只參與祭前一日的宿尸，及祭祀當日活動。80此適反映： 

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為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儀禮》，

鄭注，卷 47，頁 559） 

相關人員各司其職，順利完成祭禮，更顯大夫身分尊貴，行事有節。 
簡言之，宿的義項包含：其一，行禮者施行致齋三日。其二，卜筮確

定何人為尸者後，主人告知使之來。士之宿尸，二項並行。大夫之宿尸，

分別為之，《儀禮》遂謂前者為「宿戒尸」，後者為「宿尸」。 
總結上述，大夫少牢饋食禮因「宿戒」一詞可反推有「戒」。祭前十日，

筮日確定祭祀日期，主人戒諸尸與戒諸官，使知祭日、備物及齋戒。散齋

行於戒尸之次日。前期二日「宿戒尸」，執事者提醒可為尸者施行致齋。前

期一日，筮尸確定某人為尸，大夫親自「宿尸」邀請對方擔任祭祀之尸，

當日稍晚與諸官確認祭祀日期，即「為期」。至祭祀當天，適致齋三日，在

身心潔淨的狀態下，致禮於先人。 
禮為實踐之學，身分的尊卑藉由具體可見的儀節、名物展現。「名位不

同，禮宜異數」，稍有差池，則尊卑易位，故須嚴格區分天子、諸侯、大夫、

                                                                                                  
達釋為：「致齊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禮記•郊特牲》，孔穎

達正義，卷 25，頁 489）將〈郊特牲〉的「一日用之」的「一」解為專一心志默想先人，

「日」則無形中被視為衍字。《孔子家語》更為完整地記載：「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

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

齋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三日致齋而一用之」的主語為三

日致齋，那麼「一用之」當為「一日用之」的省略，係從上文「三日」而省，與〈郊特

牲〉原文相應。以十日齋戒的流程觀之，〈郊特牲〉的「三日齊，一日用之」、《孔子家語》

的「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當指為期三日的致齋當中，一日用來祭祀。「三日齊，一日用

之，猶恐不敬」係依照正規禮儀，猶恐誠敬不足，以對照季桓子「二日伐鼓」的違禮。

是知致齋第三日得行祭祀。見舊傳〔漢〕王肅：《孔子家語•公西赤問》，收於蕭天石主

編：《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第 21 冊（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

1978 年），卷 10，頁 452。 
80 〔清〕方苞：《儀禮析疑》，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

冊，卷 16，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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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儀物。但若逐項細分，禮有時而窮，行禮者亦不復記憶，遑論實踐。

是而產生尊卑同禮而不被視為僭越，如「士不辟國君」；或禮義不因尊卑而

異，故上下通行，如為父服三年之喪。歷代學者對宗廟常祀齋戒的爭議，

當源於別貴賤、同尊卑這二種觀點的錯綜。據上文討論，從天子至士，宗

廟常祀皆行七日散齋（戒）、三日致齋（宿）。 

五、因祭祖先的戒宿日程 

下文擬先探討傳世文獻中因應事件致禮於祖先而行齋戒的日數，以作

為後續觀察戰國楚簡禱祠祖先齋戒的背景。 

（一）傳世文獻中因祭祖先的齋戒日程 

1. 因遷廟、即位而齋戒 
三年之喪畢，亡者之主遷入新廟、孝子正式繼承就主人之位，生死各

得其倫，81因而一併討論。 
遷新亡者之主於廟時，《大戴禮記•諸侯遷廟》說：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82 

可知諸侯與執事者齋戒三日。非嫡子繼位亦齋戒以示慎重，如《史記•秦

始皇本紀》載秦二世亡，趙高欲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五

日」廟見而受王璽以即位。83《史記•楚世家》載楚共王無適子而有寵子五

人，請諸神決定主社稷者，「召五公子齋而入」，84亦類此。 
2. 因巡狩、戰爭而齋戒 
天子出兵征戰與返國所行告廟之禮，與巡狩同，故並觀之。《禮記》載

天子諸侯征戰前，告祖禰，係「為人子者出必告」。85若然，則天子諸侯出

境前當齋而告廟。《孔叢子•巡狩篇》載天子巡狩而返說： 

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86 

                                               
81 詳參拙著：《論《儀禮》禮例研究法─以鄭玄、賈公彥、淩廷堪為討論中心》（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 年），頁 192-221。 
82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諸侯遷廟》（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10，頁 198-199。 
83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張守節正義，〔唐〕司馬貞索隱：《新校史記

三家注•秦始皇本紀》（臺北：世界書局，1993 年），卷 6，頁 275。 
84 同上註，卷 40，頁 1709。 
85 《禮記•曲禮上》，卷 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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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歸返都城，齋戒三日而告祖禰。漢代賈誼《新書》勸諫君王攻打匈奴，

戰勝「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87與《孔叢子》說相應。以諸侯而言，《左

傳》莊公 4 年，楚武王伐隨國前，「將齊」心蕩而告夫人鄧曼。以卿大夫言

之，《淮南子•兵略》載將軍受命出征，祝史太卜須先「齋宿三日」，方能

於太廟占卜授鼓旗之日；將軍凱旋，雖蒙君寬宥顓斷於外之罪，仍視戰勝

情形而齋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88 
3. 因策命而齋戒 
《禮記•祭統》載君王獎賞有功德之臣，「必賜爵祿於大廟」，禮畢，

臣子「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89可知爵祿的施、受者皆當告廟行禮。《史

記•齊太公世家》載齊桓公召管仲佯欲殺之，實欲用之，管仲「齋祓而見

桓公」，受大夫之位而任政。90《管子》〈小匡〉則言齊桓公「齋戒十日，將

相管仲」。91 
另參《史記》載劉邦為漢王時，欲拜韓信為大將，蕭何建議：「擇良日，

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92當時軍行於南鄭，無廟，故設壇場策命。

是知君王策命大臣時，為示鄭重，當齋戒以告祖。 
4. 因異象請旨而齋戒 
晉文公出田，道遇大蛇，以為上天示警，漢代賈誼《新書•春秋》載

晉文公「乃歸，齋宿而請於廟」；劉向《新序•雜事二》則云「還車反，宿

齋三日請於廟」。93晉文公齋戒三日而向祖先請求指示。94 

                                                                                                  
86 舊傳〔秦〕孔鮒著，傅亞庶：《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卷 3，頁 152。 
87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解縣》（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卷 3，頁 128。 
88 〔漢〕劉安等著，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兵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

卷 15，頁 518-519。 
89 《禮記•祭統》，卷 49，頁 836。 
90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張守節正義，〔唐〕司馬貞索隱：《新校史記

三家注•齊太公世家》，卷 32，頁 1486。 
91 〔周〕管仲著，黎翔鳳校注：《管子校注•小匡》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8，頁 445-446。 
92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張守節正義，〔唐〕司馬貞索隱：《新校史記

三家注•淮陰侯列傳》，卷 92，頁 2611。 
93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卷 6，頁 249。〔漢〕劉向著，石光瑛

校釋：《新序校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卷 2，頁 217。 
94 傳世文獻記載齋宿的用語多元，除上引《新書》、《新序》外，《禮記•內則》載國君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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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疾病舉禱而齋戒 
傳世文獻中亦見因疾病舉禱而行齋戒者，如《史記•周本紀》載武王病重： 

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95 

周公齋戒祓除，向三王舉禱。《說苑•君道》言上天示警，楚昭王將有災患，

令尹司馬「宿齋沐浴」，96齋戒三日，祈以身代之。《墨子•天志》則云「天

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醨粢盛以祀天鬼」，97反映因疾病舉禱

而齋戒之深入人心。此外，《儀禮•既夕禮•記》言：「有疾，疾者齊。養

者皆齊。」98當家人患有重病時，面對人生中的重大事件，疾者與養者皆齋

戒，以敬重肅穆的態度處之。 

（二）楚簡所見禱祠祖先的齋戒日程 

以動機來看，楚簡禱祠祖先的齋戒情形可分為二類。 
其一，因病舉禱而齋。墓主為封君的葛陵楚簡載： 

夏 之月，己丑之日，以君不懌之故，就禱三楚先純一牂，嬰

之兆玉。壬辰之日禱之。……（乙一：17）99 

「就」有即、靠近、趨向之意，「就禱」疑泛指前往祈禱或準備祈禱。100依

照先卜筮祭日而後齋戒、祭祀的習慣，「己丑之日」當為占問祭日、祭品之

日，101並在占問得吉後進行相關準備。「壬辰之日禱之」為實際舉禱的日子，

                                                                                                  
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禮記•內則》，卷 28，頁 534），
接子禮前三日，卜得士之吉者，進行宿齋，於行禮當日朝服揹負世子。是知「宿齋」為

宿齋三日。上引《淮南子•兵略》言征事而有「齋宿三日」。可見宿齋、齋宿、宿齋三

日、齋宿三日為異名同實。以此觀之，《禮記•玉藻》見君「宿齋戒」（《禮記•玉藻》，

卷 29，頁 548），與《左傳》哀公 14 年載孔子三日齋而請哀公伐齊，相應，當為三日齋，

而非清人孫希旦所說「前夕齊戒」的一日齋。見〔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卷 29，
頁 788。 

95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張守節正義，〔唐〕司馬貞索隱：《新校史記

三家注•周本紀》，卷 4，頁 131。 
96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 1，頁 23。 
97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卷 7，頁 198。 
98 《儀禮•既夕禮•記》，卷 40，頁 473。 
99 邴尚白：《葛陵楚簡研究》，頁 55。 
100 同上註，頁 253。 
101 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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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禱祠的鬼神，如葛陵簡乙一：17 為「三楚先」。若然，齋戒當從

己之次日「庚」至「壬」，共三日。102 
墓主為左尹（大夫）的包山楚簡中，明確記載占卜與禱祖時間者為簡

220-225，西元前 317 年 11 月「己酉之日」，因墓主昭佗有心疾，占卜作祟

鬼神，於 11 月「丙辰」日，「與禱於親王父司馬子音」與「殤東陵連囂子

雙」。103依楚人之習，己酉日占卜，丙辰日禱祭，當於庚戌日齋戒，共齋

七日。 
其二，舉禱原因不明者。葛陵楚簡記載禱祖之齋，如： 

……甲戌闢，乙亥禱楚先與五山。庚午之夕內齋。（甲三：134、
108）104 

「闢」字有二解。其一，「闢」為開門之意，105如《尚書•堯典》「詢于四

岳，闢四門」、《左傳》宣公 2 年「晨往，寢門闢矣」。106古代廟門無事則

閉，此指開廟門以便進行視滌、為期等準備。其二，「闢」釋為「閧」，讀

為「向」，「甲戌閧（向）乙亥」指甲戌、乙亥連續相接的兩天，詞例相近

者如： 

……庚申之昏以迄辛酉之日禱之（甲三：109） 

戊申之夕以迄己……（甲三：126、零 95）107 

其他楚簡或未涉及禮儀日數，但反映行禮於黃昏，可能延續到次日者如： 

……昏歸玉簡〔大王〕……（望山 107） 

甲午之夕（天星觀 490、1055、1092） 

                                               
102 若上說不誤，葛陵簡乙一：4 於己丑「就禱陳宗」、乙一：28 於己丑「就禱靈君子」等鬼

神，而皆於「王辰之日禱之」，亦齋戒三日。相關詞例，參劉信芳：《楚系簡帛釋例》，頁

260。 
103 釋文詳參劉彬徽、彭浩、胡雅麗、劉祖信：〈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收於湖北

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頁 348-399。 
104 邴尚白：《葛陵楚簡研究》，頁 43。 
105 于成龍：《楚禮新證─楚簡中的紀時、卜筮與祭禱》，頁 70。 
106 《尚書•堯典》，卷 3，頁 43。《左傳》，卷 21，頁 364。 
107 上述詳參袁金平：《新蔡葛陵楚簡字詞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7 年），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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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之夕（天星觀 1071、1083）108 

甲申之夕，賽禱宮地主一豭，賽禱行一白犬（秦 M99：1）109 

這不僅呼應《楚辭•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110更揭示部

分禱祠從當天黃昏進行到次日，長達二天，漢人猶承此習。111是以本文承

此說。庚午日齋戒，甲戌禱祠，共齋五日。 
墓主為士的望山楚簡中，向祖先致禮的齋戒有二條： 

……歸玉簡大王。己巳內齋。……（簡 106）112 

……君，戠牛。己未之日卜。庚申內齋。（簡 132）113 

因簡 106 殘缺，暫時弗論。而簡 132，「己未」占卜，「庚申」齋戒，可知

卜筮祭日禮的次日，舉行齋戒。114 
據上述傳世文獻可知，古人因諸多事由而舉行齋戒告祖，齋戒日數不

等，或三日、五日、十日。楚簡中的禱祠齋戒未足十日，乃因祭性質使然，

與傳世文獻相應。下文將進一步針對祖先的常祀與因祭比較異同，並嘗試

說明可能義涵。 

                                               
108 上述二條見晏昌貴：〈天星觀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收於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

見方術宗教考》，附錄 1，頁 365-366。 
109 晏昌貴：〈秦家嘴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收於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

考》，附錄 2，頁 374。楚人於黃昏舉行祭禱，可另參葛陵乙二：6、乙二：13、乙二：31、
乙三：60、乙四：36。 

110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 年），卷 1，頁 66-67。 
111 詳參楊華：《古禮新研》，頁 328。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頁 246-247。 
112 目前所見，宗廟常祀罕以玉為固定祭品。《國語•楚語下》說：「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

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注：「玉，祭祀之玉。」舊傳〔周〕左丘明著，〔三國〕韋昭注：

《國語》（臺北：宏業書局，1980 年），卷 18，頁 581-582。按：依〈楚語下〉「水旱之災」

和韋注所言，玉得用於特殊祭祀，以祈福消災，故據此視望山簡 106 為禱祠。 
113 因簡 132 上端殘缺，禮儀細節與「君」的身分不明，僅知以特牛向某君致禮。依望山楚簡

中「君」字出現四次，除簡 132 不明外，多指祖先，如「先君」二次、封地於菽陵的「菽

陵君」一次，故視簡 132 之「君」為祖先。菽字之釋讀，從劉信芳《楚系簡帛釋例》，頁 58。 
114 顏世鉉：〈郭店楚簡散論（一）〉，收於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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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祭祀類型談戒宿日程的異同 

據上述，從天子至士的宗廟常祀皆行散齋七日（戒）、致齋三日（宿）。

戰國時期南方也存在常祀齋戒十日的觀念，如《莊子•人間世》曾藉孔子

之口，以「祭祀之齋」比對「心齋」，特別是〈達生篇〉記載祝宗人對將為

牢牲的彘說： 

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七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

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115 

此得與〈禮器〉「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相參。「三月豢汝」，

為祭祀前三個月擇牲豢養，同於〈禮器〉「三月繫」，及《國語•楚語》觀

射父答楚王芻豢「遠不過三月」，近不過十日。116「七日戒」為散齋七天，

即〈禮器〉的「七日戒」。「三日齊」為致齋三天，即〈禮器〉之「三日宿」。

「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為祭祀當日，以白茅為藉，置牲體於

俎上。上述反映戰國時期南方存在著祭祀之齋、十日齋戒等觀念。 
相較於常祀十日齋戒，楚簡的禱祠齋戒日數略有參差，下文擬辨別

異同。 
第一，望山簡 132 載「己未」卜筮，「庚申」齋戒，可知卜筮日禮之次

日，舉行齋戒，與常祀同。 
第二，葛陵簡甲三：134、108「……甲戌闢，乙亥禱楚先與五山。庚

午之夕內齋」，顯示先齋戒後祭祀的進程，同於廟祭常祀。 
第三，葛陵簡乙一：17 於「己丑」日占卜，「壬辰」日禱；包山簡 220-225

於「己酉」占卜，「丙辰」日禱，可知常祀卜筮祭日禮、祭日同一天干的作

法，或許不適用於禱祭。 
第四，葛陵簡甲三：134、108 載庚午日齋戒，甲戌禱祠，共齋五日；

葛陵簡乙一：17 齋三日；包山簡 220-225 齋七日，皆異於常祀齋戒十日。 
另一方面，關於常祀與因祭祖先的齋戒日程異同原因，以行禮動機而

言，常祀主於報本感謝之情與人倫制度的運作，禱祠則針對戰爭、疾病、

異象等特定的、不易預測的事件，目的性與針對性較高，時間也可能較為

                                               
115 王叔岷：《莊子校詮》中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 年），頁 690-691。 
116 舊傳〔周〕左丘明著，〔三國〕韋昭注：《國語•楚語下》，卷 18，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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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迫，因而行禮程序或異於常祀。而齊桓公欲任管仲「齋戒十日」，策命由

君王決定，得預知、預行其事，故日數與常祀相同，表示慎重。 

七、結論 

先秦兩漢文獻記載戒宿的資料頗為豐富，除了《儀禮》之外，《禮記》、

《莊子》具體記載七日戒、三日宿，而《禮記》、《淮南子》、《新序》亦提

及三日宿，可知受到相當程度的實踐。惟戒、宿在禮儀實踐中，分別包含

告知邀請、準備禮儀事物、施行齋戒等面向，復因禮儀種類、行禮者身分

而採取或有同異的作法，使得歷代對《儀禮》宗廟常祀戒宿與齋戒的討論

迭出爭議。另一方面，近年出土的戰國楚簡為討論齋戒提供新材料之餘，

也帶來新課題。基於前賢的研究成果，本文從常祀、因祭的類型觀點，嘗

試梳理祭祀祖先的齋戒日程。謹述所得如下： 
就宗廟常祀而言，從天子到士通行十日齋戒。目前所見，天子、諸侯

施行十日齋戒，其具體細節因資料不足而未能細論。本文謹據《儀禮》梳

理士、大夫宗廟常祀的齋戒流程：在卜日、筮日禮當天，告知可為尸者、

賓客、宗族、執事者祭祀日期，是為「戒」告知義的施行日。卜筮日禮次

日，乃施行散齋，以便相關人員調整與預排公私事宜。士人祭前三日筮尸、

擇定為尸者；祭前二日宿尸、宿賓，邀請尸與賓，並請施行致齋。大夫於

祭前二日命人「宿戒尸」，提醒施行致齋；祭前一日「筮尸」擇定尸的人選，

主人親「宿尸」，邀請尸。簡言之，宿的義項包含：其一，行禮者施行致齋

三日。其二，主人邀請使之來。士於同日並行二項，大夫則分別於二日為

之。士、大夫祭前二日施行致齋，至祭祀當天，適致齋三日，在身心潔淨

的狀態下，致禮於先人。 
從宗廟因祭來說，傳世文獻中因遷廟、即位、巡狩、戰爭、策命、異

象、疾病而致禮於祖先的齋戒日數，多為三日、五日等。此或與因祭多針

對特定、不易預測的事件，性質不同，目的性較強，且時間也可能較為緊

迫，故異於常祀的十日齋戒。惟齊桓公策命管仲行十日齋戒，乃因策命由

君王決定，得預知並準備相關事宜，故齋戒十日以表重視。而戰國楚簡齋

戒日數的情形，或三日、五日、七日，同樣呼應傳世文獻的祖先因祭。 
進言之，戰國楚簡記載卜筮日期、齋戒日、禱祠日等訊息，有助於辨

知祖先常祀與因祭的異同。相同者，如「卜筮選定祭日→齋戒→祭祀」的

流程，及卜筮禮之次日，施行齋戒。相異者，如常祀中卜筮祭日禮、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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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為同一天干，禱祠或不適用；常祀齋戒日數為十日，禱祠則或三日、

五日、七日等呈現不固定的情形。 
上述異同，除了反映古人針對常事與特殊事件的認知與因應之道外，117

也可思考祭禮具有的特殊表現及其時代意義。 
因革損益雖為禮儀性質，卻也帶來研究上的挑戰。禮書記載之所以紛

歧，部分源於禮儀民俗長久的層次累積，因社會演變因素，各種禮儀的存

廢或變形種種不一。118惟祭禮因與鬼神交通，為達成有效溝通，也為表示

敬意、祈求福祉，具有相當濃厚的保守性，因而變化的幅度較小。《禮記•

禮運》說「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119《國語•楚語》指出掌管祭

禮的宗伯，以遵循舊制為使命，「心率舊典」、「使復舊常」、「不忘舊」，120不

僅顯示祭禮有「常」制，更意味著祭祀以保守、守舊為要。 
另一方面，祭祀關係著政治的權威，是權力的具象化，不易瞬息萬變。

戰國時期雖產生「貴族陵夷，布衣卿相」的階級流動，惟執政者仍須將權

威與地位具象化以集權於中央，因而表徵世系傳承、大小宗之別、政治地

位高下、與鬼神溝通能力的祭祀仍備受重視，如《荀子•禮論》便特別講

究祭禮與喪禮。121此外，《史記》指出戰國末期時君世主「營於巫祝，信

禨祥」，122多從事於祈禳求福，可見禱祠相當盛行。換言之，戰國時期，

祭禮及其潛藏安頓人倫秩序、表現權力地位、安撫人心等作用，可能並未

                                               
117 詳參拙著：〈因祭視域中的包山楚簡禱祠祖先祭品考〉，《東吳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6

年 11 月），頁 1-30。 
118 葉國良：《禮學研究的諸面向》（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9、85、94。

梁釗韜：〈祭禮的象徵和傳襲—民族學的文化史研究〉，收於梁釗韜：《梁釗韜民族學、

人類學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年），頁 58。 
119 《禮記•禮運》，卷 21，頁 421。 
120 舊傳〔周〕左丘明著，〔三國〕韋昭注：《國語•楚語下》，卷 18，頁 560、562、563。 
121 上述詳參楊寬：《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266。按：卡奈迪恩

觀察 19 世紀英國皇家禮儀的轉變，指出在急遽變遷危機與混亂的時代，透過禮儀「將

無能但受人尊敬的君主再現為永恆的統一與國家團結的象徵，乃是可能與必須的」，而

儀式的連續性（傳統、守舊）也具有穩定人心的效果。可知時代的變遷與混亂，有時更

可能助長禮儀的保存或實踐。見〔英〕大衛•卡奈迪恩（David Cannadine）：〈禮儀的脈

絡、表演與意義：英國君主政治與「傳統的創制」（c.1820-1977）〉，收於〔英〕霍布斯

邦（Eric Hobsbawm）等著，陳思文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城邦文化，2002 年），

頁 133-213。 
122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張守節正義，〔唐〕司馬貞索隱：《新校史記

三家注•荀卿列傳》，卷 74，頁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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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亂世而消解，反而因確立政權的正當性或人心惶惶求助於鬼神而益形穩

固。123 
【責任編校：林哲緯、郭千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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